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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关于进一步加强砂石资源开发提高砂石 

资源市场供给能力的通知 

 

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山石资源开发

管理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79 号）精神，保障经济社会发

展对普通建筑用砂石资源（以下简称砂石资源）的需求，加强砂

石资源开发，切实提高砂石资源市场供给能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 
 

鲁自然资字〔2020〕4 号 



  - 2 - 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保障砂石资源供给的重要性 

砂石资源是建筑、道路、桥梁、高铁、水利、核电等各类基

础设施建设用量最大、不可替代、不可或缺的材料。近年来，我

省统筹兼顾、疏堵结合，整治和规范砂石资源矿山开发管理秩序，

取得明显成效。但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迅

猛增长、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监管要求日益严格等因素影响，从

2017 年起，我省多地出现砂石供给紧缺、价格飞涨的问题,供需形

势较为严峻，制约了我省重点工程和民生工程的有效实施，影响

了经济社会发展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保障砂石资

源有效供给的战略意义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保障砂石资源的有效供给。 

二、综合施策，切实提高砂石资源市场供给能力 

（一）深入调查，科学规划 

1.开展摸底调查。对本行政区砂石资源开发利用主要矿种、

区域分布、矿山数量、产能产量、开发利用水平、市场价格、市

场需求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，摸清本地砂石资源家底，及时

了解掌握本地区砂石资源供需形势。 

2.制定投放计划。结合市场需求，合理制定砂石资源出让计

划，有序有偿投放采矿权。同时，又要积极防范无序投放引发的

产能过剩。 

3.纳入规划范围。要将砂石资源列入本级新一轮矿产资源总

体规划重要内容，统筹考虑矿产资源禀赋特征、开发利用现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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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要求、安全生产条件、交通运输状况、市场供给覆盖范

围等因素，划出砂石资源集中开采区，合理确定供给规模，科学

设置砂石资源采矿权，预留开发空间，保障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

对砂石资源的合理需求。 

（二）多措并举，加大供给 

1.实施砂石资源“净矿”出让。加强砂石资源矿业权出让前期

准备工作，依法依规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等禁止限制勘查开采区，

合理确定出让范围。做好与用地用海用林用草等审批事项的衔接，

优化矿业权出让流程，提高服务效率。 

2.加快采矿权出让进度。根据矿业权出让计划，对符合出让

要求、近期拟投放的砂石资源采矿权，组织做好前期工作、加快

出让工作进度。砂石资源丰富的重点设区市，2020 年底前砂石资

源新增生产能力要在 2019 年底基础上增加 500 万吨以上。 

3．建设大型砂石生产基地。积极推行“整体出让、整体开发”

模式，在砂石集中开采区内发展大型砂石生产基地，提升规模化

开采水平。砂石资源丰富的重点设区市要推动设置储量规模 5000

万吨级以上、生产规模 500 万吨级以上的砂石资源采矿权，培育

和发展 2-4 个大型砂石资源生产基地。 

4.培育大型骨干企业。综合运用政府引导、市场调节等手段，

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大型骨干企业，通过兼并、收购、整合等方

式，对现有砂石资源矿山企业进行整合重组，着力打造开采规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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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保、安全生产、集约高效的大型矿山企业。砂石资源丰富

的重点设区市要重点培育 2-4 家砂石资源绿色开发大型骨干企业。 

5.释放合法产能。对合法砂石资源矿山企业，要进一步规范

提升绿色开发水平，严格依法监管，但要杜绝一刀切方式责令停

产的情形。对无合法理由责令停产的，要尽快恢复正常生产，充

分释放合法产能。 

6.拓宽资源供给渠道。鼓励对现有矿山的尾矿尾渣等进行综

合利用，加大机制砂的研发应用，鼓励利用尾矿尾渣、石粉、泥

粉、建筑垃圾等研发新型建筑材料。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产出的

自用之外剩余砂石资源以及废弃尾矿库、废弃矿山固体废弃物等，

可由市或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制定处置方案、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进行统一处置。 

（三）绿色开发，集约利用 

1.大力推进砂石资源矿山绿色矿山建设。督促指导砂石资源

矿山企业按照《山东省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》（鲁自然资规

〔2019〕6 号）要求，加快绿色矿山建设，形成规范开采、节约

高效、环境友好、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，加强砂石资源

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。 

2.提高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鼓励砂石资源矿山企业积极引进、

运用先进开采技术和先进生产设备，提高开采回采率和综合利用

率，实现节约集约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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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加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力度。大力推进矿

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，督促生产矿山“边开采、边治

理”，全面履行好矿山生态修复法定义务。 

（四）强化监管，规范秩序 

认真贯彻落实《山东省露天矿山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鲁

自然资字〔2019〕81 号）精神，强化矿业秩序整顿，严厉打击私

采滥挖、超层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对违反资源环境法律法

规的砂石资源矿山加大整治力度，力争 2020 年年底前将砂石资源

矿山存在的突出问题基本整改到位。  

三、改革创新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

（一）鼓励创新开发模式 

对历史形成、恢复治理难度大、仍具备开采条件的破损山体，

在符合规划、保障安全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前提下允许重新

设置采矿权，也可与土地综合整治或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

等相结合，实施综合开发式恢复治理。 

    （二）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 

委托设区市组织开展中型砂石资源矿山出让和登记审批工

作。对实施矿业权整合，原采矿权为市、县级出让和发证的，整

合后的矿山采矿权仍由原出让、发证机关出让和发证。 

（三）统筹解决砂石资源矿山用地问题 

1.将砂石资源矿山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。加强新一轮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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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总体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统筹衔接，将砂石资源

等矿山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筹布局。   

2.鼓励砂石资源生产矿山对依法取得的存量建设用地进行修

复，经验收合格后，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同一

法人企业在省域范围内新采矿活动占用同地类的农用地。 

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在本级政府领导下，切实履行职

责，积极探索创新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提升砂石资源有效供给

能力。对措施不得力、工作不到位，造成砂石资源开发管理秩序

混乱、严重影响砂石资源市场供给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 

 

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2020 年 1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省政府，自然资源部。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20日印发 

 


